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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實習機構基本資料

	公司名稱
	

	負責人
	
	統一編號
	(無則免填)
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傳真
	

	員工人數
	
	E-mail
	

	公司地址
	

	二、實習機構評核項目
1. 校外實習屬雇傭關係或全職實習者，實習機構評核1-5項如有任一項目為「否」，不予推薦實習。
2. 校外實習屬非雇傭關係者，實習機構評核1-3項如有任一項目為「否」，不予推薦實習）。

	1. 是否曾違反勞動法令、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及「性騷擾防治法」等相關規定（查詢網址：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）
	□是　　　□否

	2. 是否符合勞基法規定之出勤時間及休假制度
	□是　　　□否

	3. 是否配合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
	□是　　　□否

	4. 是否提供符合勞基法規定之薪資
	□是　　　□否

	5. 是否提供勞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
	□是　　　□否

	三、補充說明：（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依實習合作契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，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期中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。）

	四、評估結論：□推薦實習　　　□不推薦實習
(如推薦實習則須提交至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)

	系所評估教師：
	（簽章）
	單位系所主管：
	（簽章）



